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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2民初2783号
陈金香、陈培良：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浙0102民初27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760号

濮勇男、阮红梅：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浙0102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565号

何玲燕、何亚玲、何建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
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何玲燕、何亚玲、何建森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102民初2565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1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
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527号

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毛苏
明、程春芳诉被告杭州杰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1月20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530号

林伟、李天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林伟、李天翠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20日
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553号

陈丰：本院受理原告王军诉被告陈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1月20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470号

杭州吉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朱宏林：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易房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吉
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朱宏林商品房委托代理
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2470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969号

杭州巨正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牛科、马航：本院
受理原告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杭
州巨正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牛科、马航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2月4
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768号

蔡叶凡、魏永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蔡叶凡、魏永受追偿权
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月25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10号

杭州云祺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绿地控股
集团杭州众银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好
房（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云祺房地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第三人绿地控股集团杭州众
银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20日上午9时
4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47号

杭州振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超可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振际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武汉猫人制衣有限公司、北京京东叁佰
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
20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123号

高碑店市新城轩之梦箱包销售部：本院受理原
告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
司诉被告高碑店市新城轩之梦箱包销售部、杭州阿
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2月4日上午
9时0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144号

深圳市小野马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
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小野马科技有限
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20
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184号

明理医疗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不亦乐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被告
明理医疗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20日上午
9时0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307号

广州定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宜
格化妆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定峰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21日
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400号

朱新伟：本院受理原告许美泉诉被告杭州志珂贸易
有限公司、王丽央、朱新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
于2021年1月20日上午9时05分在浦沿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418号

浙江一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严
琼辉诉被告浙江一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
月20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421号

宋庆文：本院受理原告苏国南诉被告宋庆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1月22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422号

杭州七彩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余本成诉被告杭州七彩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1月20日上午9时20分在浦沿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423号

郑南方、汤晓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郑南方、汤晓忠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月21
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3510号
钱晓日：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千岛湖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2月5日09:00分在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
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
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829号

温州市英强鞋业有限公司、林德强、张月英：原
告温州市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运行中心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21年1
月21日9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
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447号

鲁作魁：本院受理的原告江银余与被告鲁作魁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系列）、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月25日14
时30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820号

傅安静：本院受理的原告林荣华与被告傅安静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月25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5693号

陈玲微：本院受理乐清市华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方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5693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2161号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堵长兴与被告陈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11民初21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6657号
杭州宇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炎兴：本院受

理原告嘉兴知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2月23日上午9：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3民初2694号

林高漂（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7303313835）：
本院受理原告颜雨心与被告林高漂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83民初269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03破23号

本院根据金华市婺城法院执行局移送、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10
月26日裁定受理浙江智海塑胶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0年10月30日指定浙江创欣律师
事务所担任浙江智海塑胶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你
单位应在2020年12月15日前，向浙江智海塑胶贸
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金华市宾虹路999号
置信广场13楼；邮编：321000；申报联系人：徐朱杰，
电话：1508820018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补充分配，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承担。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0年12月30日周三上午9时30分
在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541号

浙江缘容园林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
义麦达力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与永康市锐金工具有限
公司、你公司、舒小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本案开庭审理时间为2021年1月26日
上午9：00在本院第八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编号为：ZSTX-ZQZR-20201010-A），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5227679，吴经理
台州资管联系电话：0576-88155891，朱经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0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月盈儿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开化益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衢州市瑞龙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澳托美克船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爱瑞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金华市婺城区金芳粮油经营部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0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99202借04322,201699202借05225,201599202借04172,201599202借04306,201599202
借04175,201599202借04338,201599202借04332,201699202借05224

201898528借00567

201698518借01906,201698518借01898,201698518借01907

201899198融00283,201899198融00280,201899198融00272,201899198融00263,201899198融00254

201699060借05598,201699060借05755

201499060借04551

本金

29,000,000.00

12,000,000.00

9,959,999.85

2,938,849.16

12,900,000.00

5,000,000.00

71,798,849.01

欠息

16,090,345.79

572,554.57

2,818,106.65

407,707.37

1,726,266.67

674,100.00

22,289,081.04

本息合计

45,090,345.79

12,572,554.57

12,778,106.50

3,346,556.53

14,626,266.67

5,674,100.00

94,087,930.05

担保人

杜国艳、俞为中、东阳市郁丹服饰有限公司、俞晓东、浙江月盈儿服饰有限公司、杜加云、华
茶利、东阳市航云美术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市佳友塑胶有限公司、陈国生、袁梅君

浙江开化益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宝莱特电子有限公司、周小敏、李井平、曹凤莲、郭明星、李庆林、雷源艳、郭明月

瑞安市宝源泡塑包装有限公司、衢州市三叁泡塑包装有限公司、胡育林、董春梅、孙宝金、潘凤
秀、孙昌荣、全荣晓、林成龙、黄海霞、项锦和、林丽娜、孙昌伟、衢州市瑞龙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裘淑贞、徐锦江、徐韡、李凡、浙江万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程坚

金旭刚、杜静、金华市东润工具有限公司、严士根、许雪芬、金华市爱富森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兰溪市蓝调之美度假有限公司、金华市开发区金谷粮油有限公司、朱金芳、林耀龙、丁希进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浙北

资产”）与胡赟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BZ12006005B6403-2010001，签署时间 2020 年 10
月12日），浙北资产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胡赟。浙北资产与胡赟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胡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胡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
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北资产联系人电话：18868840731
胡赟联系电话：13575692785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9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及浙北资产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赟

2020年 11月5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9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

XC67722711316156、XC67722711316163、XC67722711316164

本金

2141.23

2141.23

欠息

648.69

648.69

担保人（含抵押人）

颜一青、程仙榀、浙江快利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